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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28/2021_2022__E4_B8_AD_

E5_8D_8E_E4_BA_BA_E6_c27_28908.htm 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海关立法工作管理规定》（海关总署令第131号），现决定

： 一、废止江门海关公告〔2005〕2号。 二、废止江门海关

公告〔2005〕6号和〔2006〕5号，新的加工贸易边角料内销补

税参考价格以正在执行的海关公告为准。 特此公告。 二○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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